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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5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2025－065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相关交易尚处

于筹划阶段，具体合作事项需由双方再行协商后另行签订具体的合同或协议，具

体实施内容和进展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为意向性约定，目前不涉及交易金额，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情况，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的合作方为公司关联方，若未来双方进一

步签订具体的合同或协议并实施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尚不能确定是否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签署情况

为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通过延链补链强链，构建全产业链

成本优势，充分利用云南省曲靖高新区化工园区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同时

为整合资源及拓展云南及东南亚市场，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甲方”）与关联方曲靖高新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靖高新投实业”或“乙

方”）于近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简称“协议”或“本协议”），公司拟在曲靖

高新投实业协同下在云南曲靖打造以吡啶碱作为核心中间体的全产业链。

根据协议主要约定：(1)乙方指令其全资子公司曲靖茂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曲靖茂源新材料”）按照甲方或其指定云南华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为甲方旗下全资公司，以下统称为“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最新生产工艺方

案及设备采购要求，尽快建成5万吨/年新吡啶碱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以下简称

“项目”）。(2)乙方负责项目投资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后，甲方采取委托运营、租

赁经营等方式与乙方进行合作；合作期不超过三十年。具体合作事项由双方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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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成后一个月内以正式协议予以明确。(3)在合作期内，在项目实现正收益的

情况下，甲方将充分利用相关资本市场优势和资本工具功能择机依法购买项目资

产以实现对项目生产经营的主导权利，具体购买事项以双方正式协议约定为准。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为意向性约定，目前不涉及交易金额，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曲靖高新投实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3年2月8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3MAC8HP2P4P

4、法定代表人：周子钧

5、注册资本：3,000万元

6、注册地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西平街道东风南路252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土地使用权租赁；土地整治服务；土地调查评估

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保咨询服务；新能源汽

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新材料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矿产资

源储量估算和报告编制服务；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与公司关联关系：曲靖高新投实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曲靖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间接控制的企业，曲靖茂源新材料为曲靖高新投实业全资子公司。

9、曲靖高新投实业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627,884,625.14 2,081,984,156.22
总负债 1,133,642,923.32 1,588,341,072.76
净资产 494,241,701.82 493,643,083.46
营业收入 0.00 4,000,410.40
利润总额 -3,316,155.53 -594,083.40
净利润 -3,315,552.51 -598,8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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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经查询，曲靖高新投实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行

相关协议约定义务的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乙方指令其全资子公司（曲靖茂源新材料）按照甲方或其指定云南华洲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为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最新生产工艺方案及设

备采购要求，尽快建成5万吨/年新吡啶碱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2、乙方负责项目投资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后，甲方采取委托运营、租赁经

营等方式与乙方进行合作；合作期不超过三十年。具体合作事项由双方在项目建

成后一个月内以正式协议予以明确。

3、在合作期内，在项目实现正收益的情况下，甲方将充分利用相关资本市

场优势和资本工具功能择机依法购买项目资产以实现对项目生产经营的主导权

利，具体购买事项以双方正式协议约定为准。

（二）各方权利义务

1、甲方权利义务

（1）为确保资产使用效率，甲方负责出具项目设计方案、生产工艺方案及

需采购的设备明细清单；

（2）甲方应对其设计方案、生产工艺及设备采购的合理性、先进性负责。

（3）甲方指定项目负责人及技术团队确定设备及设备供应商，并监督乙方

实施建设，确保设备符合甲方生产需要。

（4）甲方积极协助乙方获得项目建设投产所需的环评、安评等必须的手续。

（5）甲方有权督促乙方加快项目建设。

2、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设备采购及厂房、配套设施的建设。

（2）乙方应保证资金加快建设进度，尽快完成5万吨/年新吡啶碱循环经济

产业链项目建设。

（3）乙方应负责办理项目建设投产所需的合法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环评、

安评等。

（三）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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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因单方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无果的，

守约方有权向失约方追偿因此导致的损失。

2、如因双方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无果的，

依法解决。

（四）后续合作事宜

甲方继续加大项目新产品研发创新力度，将进一步与乙方开展后续合作，推

进延链补链强链项目建设投产，逐步实现甲方优势产业向云南曲靖基地链式聚合，

打造红太阳股份面向南亚东南亚产业聚集中心和第二总部。

（五）协议效力

本协议一式四份，具同等效力。自双方有权机关审批后，签字盖章之日生效，

自正式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自动终止。

（六）其他

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双方友好协商，任意一方有权提交项目所在地

人民法院裁决。

（七）通知条款

双方履行本协议时，如有重大事项沟通的，则应以书面形式通过邮件或电子

文件方式送达对方。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曲靖高新投实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公司拟在曲靖高新投实

业协同下在云南曲靖打造以吡啶碱作为核心中间体的全产业链，有利于实现项目

尽快达产，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通过延链补链强链，

构建全产业链成本优势，充分利用云南省曲靖高新区化工园区生产要素成本较低

的优势，整合资源及拓展云南及东南亚市场。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相关交易尚处于筹

划阶段，具体合作事项需由双方再行协商后另行签订具体的合同或协议，具体实

施内容和进展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曲高投实业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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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27日


